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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货币现在还能挖吗

11月16日，在国家发改委例行发布会上，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，国家发改委将持续
做好虚拟货币“挖矿”全链条治理工作，建立长效机制，严防“死灰复燃”。

“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，不由货币当局发行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，
不是真正的货币，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。”孟玮说，今年9月，
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
知》，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其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
融活动，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。
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行为存在极其严重的危害。她表示，虚拟货币“挖矿”能源消耗
和碳排放量大，对产业发展、科技进步不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，加之虚拟货币生产
、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，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
能减排带来严重不利影响。“整治虚拟货币‘挖矿’活动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
、推动节能减排、如期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为坚决贯彻落实好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整治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
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整治虚
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，明确将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增补列入《产业结构
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》“淘汰类”目录，要求采取有效措施，全面整治虚拟
货币“挖矿”活动。

11月10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治理专题视频会议，通报虚
拟货币“挖矿”监测和整治情况，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，要求各省区市切实负起属
地责任，建制度、抓监测，对本地区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进行清理整治，严查严
处国有单位机房涉及的“挖矿”活动。

记者获悉，下一步，相关部门将以产业式集中式“挖矿”、国有单位涉及“挖矿”
和比特币“挖矿”为重点开展全面整治。对执行居民电价的单位，若发现参与虚拟
货币“挖矿”活动，将研究对其加征惩罚性电价，形成持续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
活动的高压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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